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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专项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

立董事，仔细审阅了公司董事会会议材料，并对公司调整与中远海运

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2018-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额度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，集装箱服务日常关联交易是在相对应的公司日常关联

交易总协议项下规范进行，采用一般商业条款，定价公允合理，遵守

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；调整上限

金额公平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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